
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的说明

2023 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全面实施绩效

管理的要求，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在县委部署安排和县

人大的监督指导下，围绕进一步提升预算绩效管理水平，提

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服务质

量，开展了一系列工作，现将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如下：

一、2022 年绩效管理工作回顾

1.积极推进 2022 年绩效管理工作。一是绩效自评覆盖

所有县直部门单位和预算支出项目。年初下发《关于对 2021

年度财政资金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组织所有预

算部门单位对 2021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及其专项开展绩效自

评工作。今年共有 84 个预算部门单位(含镇街)和 1297 个项

目资金提交了自评报告。二是重点评价范围有突破。多方参

与重点评价项目遴选，会商后最终确定重点评价项目，同时

进一步扩大部门整体绩效评价和镇（街）财政运行综合支出

绩效评价范围。2022 年选定对县直 42 个部门、6 个镇（街）

及 110 项专项资金进行重点评价，涉及评价总资金 64.35 亿

元。三是扎实开展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对预算执行进度和绩

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全覆盖“双监控”，不断推进绩效监控

创新突破、提质增效。5 月份下发《关于对县直预算单位开

展 2022 年预算绩效监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县直部门单位对

2022年度部门预算项目支出资金在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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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县本级公共项目资金在 200 万元以上(含 200 万元)的财政

资金年中管理使用、预算执行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开展预算

绩效监控。从而增强预算执行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

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四是推动绩效评价结果应用落地落

实。提炼问题清单，根据评价结果对部分延续性的项目编制

“预算建议书”，作为 2023 年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继

续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县委、县政府对各单位年度绩效考核

的内容之一；督促问题整改落实，分预算部门单位编制汇总

问题清单，并督促各单位按时将整改情况及整改措施书面报

告给财政部门；提请县政府发文通报 2022 年度绩效评价结

果，并同步在财政部门网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要求部门

单位在预决算公开时，必须公开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2.严格第三方机构执业质量监督管理。一是召开受托中

介机构的工作动员会，部署、分解 2022 年绩效重点评价工

作任务，开展评价前业务培训，讲解绩效评价重点，并要求

签署“委托绩效评价工作承诺书”；二是继续对绩效评价报

告进行多轮审核，并提出修改意见，对中介的评价报告过程

和定稿质量考评打分，按项目的考评结果计费；三是对于不

按时提交报告、报告质量低下、得分靠后的会计师事务所，

将继续采取末位淘汰，激励中介机构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

绩效评价工作质量。

二、2023 年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1.突出工作重点，推动绩效管理水平提升。一是绩效自

评覆盖所有县直部门单位和预算支出项目。年初县财政局下

发《关于对 2022 年度财政资金支出开展绩效自评工作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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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组织所有预算部门单位对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及

其专项开展绩效自评工作。今年共有 77 个预算部门单位(含

镇街)共对 1177 个项目（包括部门整体支出）开展了绩效自

评工作。二是健全制度保障措施。县财政局印发了《长沙县

财政局重点绩效评价项目选定办法（试行）》，对重点绩效

评价项目的选定流程及方向进行了规范和明确。三是重点评

价范围有突破。2023 年选定县直 29 个部门、4 个镇和 1 个

县管国企 55 项专项资金（含部门整体支出）开展重点评价，

涉及评价总资金 24.12 亿元（另农村综合水价改革精准补助

因预算取消未开展）。截至 2023 年，完成对镇（街）财政

运行综合支出重点绩效评价全覆盖，并首次将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星城控股的国有资本金项目）纳入重点绩效评价范围。

四是严抓参与评价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工作质量。积极对开展

第三方评价机构评价前业务培训，归纳总结上年的经验和不

足，持续跟踪评价过程，对进度进行监控，要求第三方评价

机构评价现场撤场前提交问题类型并报告项目初步等级，对

第三方评价机构出具的绩效报告进行质量考核。

2.注重结果应用，将预算绩效管理落到实处。一是县财

政局根据绩效评价报告提炼问题清单，并根据评价结果对部

分延续性的项目编制“预算建议书”，作为 2024 年预算安

排的重要参考依据；二是继续将绩效评价结果纳入县委、县

政府对各单位年度绩效考核的内容之一；三是督促问题整改

落实，分预算部门单位编制汇总问题清单，并督促各单位按

时将整改情况及整改措施书面报告给县财政局；四是提请县

政府发文通报 2023 年度绩效评价结果，并同步在财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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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公开，接受社会监督；五是要求部门单位在预决算公开

时，必须同步公开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3.严抓评价报告质量，提高中介绩效评价水平。一是召

开受托中介机构的工作动员会。部署、分解 2023 年绩效重

点评价工作任务，开展评价前业务培训，讲解绩效评价重点，

并要求签署“委托绩效评价工作承诺书”；二是优化考核流

程。初步出台第三方评价机构绩效评价报告质量考核评分细

则，继续委托一家熟悉绩效评价业务的事务所会同财政局根

据评分细则对第三方评价机构出具的报告进行审核，并如实

记录工作底稿，提出修改意见。根据工作底稿对评价报告质

量考评打分，并结合对报告审核情况的抽查和第三方评价机

构工作情况对委托审核的事务所和受托中介机构质量考评

进行复核。按项目的考评结果计费；三是对于不按时提交报

告、报告质量低下、得分靠后的会计师事务所，县财政局将

继续采取末位淘汰，激励中介机构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绩

效评价工作质量。四是更新绩效评价报告模板，将被评价单

位绩效工作开展情况及绩效评价问题整改情况纳入报告内

容，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意识。五是强调与被评价单位的沟

通。要求第三方评价机构提交报告初稿的同时提交被评价单

位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说明，同步反馈给被评价单位，并在

报告复核的同时对意见采纳情况同步复核。

4.2023 年重点绩效评价情况。2023 年重点评价项目总

体评价情况良好，各预算部门能认真履职，充分发挥部门职

能，完善制度建设，加强资金管理，把控项目实施，资金使

用较为合理，项目质量良好，公众满意度较高，在推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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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评价 55

个项目，共编写评价报告 55 个，具体考评结果为：优等项

目 13 个，占 23%，良等项目 38 个，占 70%，中等项目 4 个，

占 7%，具体情况见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结果的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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